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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义役田是南宋时期伴随着义役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共有土地制度, 最早于绍兴十九年出现在

婺州金华县西山乡。作为一种共有土地, 义役田的来源与所有权、经营权、转让权等权力束都有自身的特

色, 是宋代经济领域的一个新内容。它对稳定南宋时期的统治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身

存在产权主体不明的缺陷, 义役田容易被地方乡族势力非法侵占, 从而导致义役也随之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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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haritable Service Land w as a new type of common land in Southern Song f rom 1149, which was accom-

panied wit h the Charitable Ser vice. As a common land, the Charitable Service Land s o rig in and bundle of r ight s such

as ow ner ship, operation, atto rnment and so on w ere char acterized, w hich accounted for a new change in econom ic field

in Song dynasty and stabilized rule order s w ith prompting in Southern Song. But fo r its sho rtcoming that t he pr operty

subject w as no t clear, the Char itable Serv ice Land was easy to be seized illegally by t he local elite, w hich r esulted in a

failur e of the Char itable Ser vice.

义役是南宋时期出现的一种职役制度 , 其

主要特征就是由乡间民户自主排役、集田( 或者

集资) 助役以应对官府的差役轮派。学界关于南

宋义役的研究始自 20世纪 40 年代初, 当时日本

学者曾我部静雄在其著作 宋代财政史 中就从

役法的角度论及义役; 中国学者最早论述义役

的是聂崇岐, 他在研究两宋时期役法的发展与弊

端时, 简要提及义役。 而最早专文研究义役的

学者当属日本学者大崎富士夫, 其 宋代 义役

一文着重论述义役产生的原因与实施情况。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周藤吉之 南宋  ! 義役

設立  運營 探讨了南宋时期保正长与义

役的关系、义役的实施情况与义役田的营运情

形; 王德毅 南宋义役考 考证了南宋义役实施

的意义、经过与内容; 美国学者马伯良( Br ian

E. M cKnight) 认为, 义役是由宋朝政府推广的一

* 本文系国 家社科 基金项 目 宋朝农 民生 活研究

(08CZS004) 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宋朝乡村职役研

究 ( 07JC770004) 的阶段性成果。

对此, 日本学者用力甚多, 如河上光一 宋初 里正、户

长、耆长 , 东洋学报 第 34 号, 1952 年; 周藤吉之 宋

代州县 职役 胥吏 发展 , 见氏著 宋代经济史研

究 ,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1 年第 2 刷, 第 655 ~ 816 页。

中国学者的研究情况, 请参见刁培俊 当代中国学者关

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原载台北 汉学

研究通讯 总第 87 期, 增订后转载于 宋史研究通讯

2004 年第 1 期。

宋代财政史 第二编第三章 南宋 役法 , 东京大安

出版社 1966 年修订本, 第 199~ 246 页。

聂崇岐: 宋役法述 , 今据氏著 宋史丛考 ,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 1~ 69 页。

日 大崎富士夫: 宋代 義役 , 广岛文理科大学研究

室编: 史学研究纪念论集 , 广岛文理科大学 1950 年

版。

东洋学报 48 之 4, 1966 年。今据 宋代史研究 第七

章,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9 年版, 第 261~ 304页。

王德毅: 宋史研究论集 ,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第 251~ 294 页。曾我部静雄、大崎富士夫两文笔者皆

未亲见, 皆据此文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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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公益性的职役改革 。 20 世纪 80 年代以

后, 义役的研究逐渐增多。黄繁光对宋代民户的

职役负担多有研究, 也对义役进行了专门的考

察; 何高济论述了义役的来源、实施及其成

效; 漆侠先生指出, 南宋时期的役法制度经历

了从差募并用到义役的演变过程。 这些前辈

学者主要是把义役作为一种赋役制度来研究的。

90 年代以后, 开始有学者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

日本学者伊藤正彦、寺地遵等从社会秩序的角度

研究义役对南宋社会的影响; 葛金芳把义役分

为民间主导型与政府推广型, 指出民间主导型义

役是乡绅集团在差役重压下, 试图通过集资助

役、自主排役之方式, 主动参与赋役征收、地方治

安等乡村治理秩序重建的有益尝试; 周扬波从

社团的角度考察了义役的发展过程。 此外, 梁

庚尧认为, 义役是南宋时期 民间为减轻差役负

担而结合的 经济互助组织; 杨宇勋从催税役

人的角度分析了义役持久实施的原因; 张文认

为, 义役及义役田是宋朝民间的一种慈善互助组

织。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 学者们对义役的研究

已经从纯粹的赋役角度扩展到经济、民间慈善、

社会秩序和社团等更为广阔的学术层面。

作为义役制度的核心, 义役田的研究却相对

薄弱, 目前尚无专文研究过, 只有周藤吉之对义役

田的运营情况进行了描述。 本文认为, 义役田

是南宋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共有产权形式, 义

役田本身的产权结构具有较大的激励性, 为义役

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 也成为当时社会秩

序和经济制度的新内容; 但是由于其产权主体的

不明确性, 义役田容易遭受官宦之家或乡族势力

的非法侵占, 使得义役也随之遭到破坏。

一 宋代役法的演变与义役的产生

1.宋代的职役种类与役户的负担

职役是宋代役法之一种, 是朝廷按照户等高

下, 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承担报酬甚少或无报酬的

州县公吏与乡村基层管理事务人员的一种政府

管理制度。按照服役地点的不同, 宋代的职役一

般分为州役、县役与乡役。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十二 职役考 云:

役出于民, 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 以

衙前主官物, 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 以耆

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 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

官给使令; 县曹司至押录, 州曹司至孔目官, 下至杂

职、虞候、拣、 等人, 各以乡户等第定差。

这是宋初的情况, 其中乡役人主要有里正、户长、

乡书手、耆长、壮丁等。这些人当中, 尤以催征赋

税的里正、户长等为 州县生民之苦 , 不能完

成任务时, 要以自己的家产补偿官府的损失。宋

神宗熙丰变法之后, 保甲法混通于原来的乡役

法, 此后保正长成为新的乡役 , 南宋时期更成

为乡民一项沉重的徭役负担。据 琴川志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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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正长向来充役之费最为浩瀚。保长既为产去

税存、逃 户绝等户代纳税租矣, 而为保正者亦

仰之催科, 例行陪纳, 其他色目犹多, 如保正则有

科供竹木、科及殽果、科买糟酒、节序灯油、接官

器具、捡尸定验之费, 保长则有著役召保、请给虚

限、出豁簿书、七夕冬至二节供送吏胥之费, 加以

上落牌头, 开折司苗税案 。 这说明宋代的乡

役户需要支付很多额外的费用。

关于这些费用的具体数额, 宋代官方资料没

有明文记载, 只能从其他资料分析估算。根据南

宋时人汪灌的估算, 一个里正( 按: 此时役名里

正, 实即保正) 役户的职役开支每年大约要花费

300 贯。 叶适曾咨询过家乡两浙路温州瑞安县

乡役户一年的支出, 为保正者, 曰费必数百千;

保长者, 曰必百余千, 不幸遇意外事, 费辄兼倍 ,

此钱合而计之, 岁以千百巨万 。 两浙路乡役

户每年的开支在数百贯到 1000 贯左右。据两浙

路镇江府金坛县人刘宰的估计, 当地役户每年的

开支要 一二百缗 。 而根据今人的研究, 即使

是北宋中期经济较发达的苏州地区, 每户农民每

年的税后收入也只在 225 贯左右。 这些职役

负担相当于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收入, 因而职役成

为乡村的主要弊端之一, 民避役如避寇, 举世尽

然 。

2.差役的补偿与给田募役

鉴于上述情况, 从北宋中期开始, 不少有识

之士纷纷上奏朝廷, 论及里正之役的危害, 其中

尤以里正、户长等常因不能及时完成收税任务被

迫用自己的家业填纳而最为论者所关注。如欧

阳修为河东路都转运使时, 向皇帝报告说, 该路

有买扑酒户, 其中有 12 户 并无人开沽, 只是什

保及干系公人、里正等陪纳 ; 仁宗时期, 坊州

( 今陕西省黄陵县隆坊镇) 州税赋之无归者, 里

正代为之输, 岁弊大家数十 。 隆兴初年, 有臣

僚报告说, 保正副、大小保长对于保内的事情,

事无巨细, 一一责办, 至于承受文引、催纳税役、

抱佃宽剩、修葺铺驿、置买军器、科卖食盐 等, 也

被州县官吏 追扰赔备, 无所不至 , 常常被搞得

破产。

宋初以来, 朝廷曾采取若干措施进行直接或

间接的补偿以减轻役户的负担, 如允许衙前优先

买扑酒坊 , 作为差役的补偿; 或者是令军校代

替衙前差役 , 因为这些军校是领取国家俸禄

的; 或者是官府出钱招募衙前。而招募差役法应

该是一种相对公平的解决办法。

从现有文献看, 招募差役法最早是在嘉祐六

年至八年( 1061~ 1063 年) 间出现的。当时李复

圭为两浙转运使, 鉴于两浙路民户因应付衙前差

役大多破产的情况, 将衙前役户 罢遣归农 , 令

出钱助长名人承募, 民便之 。 宋神宗熙宁二

年( 1069 年) 十二月, 朝廷开始推行雇役法, 令

民出钱雇役 ; 次年十二月, 北宋朝廷又实施免

役法, 向民户收取免役钱、助役钱等; 熙宁七年

( 1074年) 三月, 宋神宗下诏曰: 役钱每千别纳

头子五钱, 其旧于役人圆融工费修官舍、作什器、

夫力辇载之类, 并用此钱, 不足, 即用情轻赎铜

钱。辄圆融者, 以违制论, 不以去官赦原。 此

即为免役头子钱, 应该属于免役宽剩钱的一种。

同年五月又下令: 诸路公人依缘边弓箭手例, 给

田募人, 其招弓箭手寨地户不用此令。凡系官、

逃、绝、监牧等田, 不许射买请佃, 委本县置籍, 估

所得租合值价钱, 以一年雇钱为准, 仍量加优润,

以役钱据数拨还转运司。 同年下半年, 诸路官

府纷纷用免役头子钱去买田募役, 两浙路衢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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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 今浙江衢州市区) 用缗钱 12 万贯买田, 该

路转运使王庭老向朝廷报告说, 西安县买田的价

钱太高, 以至于用了 12 万贯来买田才足够支付

本县募役之需, 这样 既放省税, 又失免役、牙税

官钱 , 会影响到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运转。

给田募役, 应该就是南宋义役之滥觞。所以, 到

熙宁八年二月, 朝廷又规定, 以宽剩钱买田募

役, 须契勘准灾伤等支用, 无得妨阙, 其价高处罢

买 。 当年四月, 神宗最终下令 罢给田募人充

役, 已就募人听如旧, 其走死停替者勿补 。 南

宋时期, 高宗赵构在绍兴年间施行雇役法、助役

法以及常平免役宽剩钱法, 役法的实施效果相

对好些, 但由于负担太重, 各地还是有不少役户

不愿意承担职役。

总之, 宋朝官方特别是地方政府曾采取过不

少办法想减轻职役给当役者造成的沉重的经济

负担, 尽管效果不佳或者不能持久, 但其中有的

思路和具体措施( 如给田募役法) 对于民间创办

义役田庄有着直接的影响。

3.义役与义役田的产生

在官府不能有效解决差役对役户带来的沉

重经济负担的情况下, 一些乡村的士绅、望族等

社会中上层创立了一种新的役法 义役, 由当

地乡族精英共同捐献田产( 或者捐钱买田) 、捐赠

粮米粟物等资助役户、自主排役以及由此形成的

一系列管理规则的职役法,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义役田庄。正如马端临所说, 义役, 中兴以来,

江、浙诸郡民户自相与诸究之法也 。

据 宋会要辑稿 记载, 义役之说, 起于乾道

五年( 1169 年) 五月知处州( 今浙江丽水) 范成大

的奏陈。 李心传记述其父李舜臣在知饶州德

兴县( 今江西德兴) 时曾经 奉诏举行义役事 , 也

说是起于范成大的建议。 刘宰也指出, 义役

肇自括苍 , 而括苍即是处州的古称。 宋史

编撰者更是声称义役是范成大创立的。 现代

研究者对义役起源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最早的研究者, 如曾我部静雄、聂崇岐、大崎富士

夫、何高济等赞同传统史籍的观点, 认为范成大

是义役的创立者。随后的周藤吉之、王德毅、黄

繁光、马伯良( Brian E. McKnight ) 、梁庚尧等学

者则认为, 义役是由两浙路婺州金华( 今浙江金

华) 县人汪灌等在宋高宗绍兴十九年( 1149 年)

于家乡金华县西山乡首创的。后者的主要依据

是吕祖谦为汪灌写的墓志铭。学者们也注意到,

实际上范成大之举是有榜样的, 他说邻县 东阳

县( 今浙江东阳) 有率钱助役者, 前婺守吴侯义之

为, 易乡名, 揭碑褒劝, 尔与之邻, 独无愧乎?

最近杨宇勋又提出, 比汪灌更早实行义役的是两

浙路婺州金华县长仙乡的十一家役户, 他们在绍

兴十二年 ( 1142 年) 左右就开始施行义役了。

其主要根据是朱熹为吴芾写的 龙图阁直学士吴

公神道碑 :

(吴芾) 常患差役不均, 多致争讼, 欲劝民为义

役。有言金华长仙乡民十有一家, 自以甲乙弟其

产, 以次就役者几二十年矣。公闻之喜, 帅郡佐及

县长吏舆致所谓十一人者, 与合宴于平政堂, 而更

其乡曰 循理 , 里曰 信义 , 以褒异之。

必须说明的是, 义役制度的两个主要内容是

集田助役与自主排役。长仙乡十一家役户只是

提出了自主排役, 自以甲乙弟其产, 以次就役 ,

并没有提出在后世通行的 纠产( 田) 助役 制度,

即义役田制度。从这个方面来说, 长仙乡的义役

法是不完善的。首次提出完整义役制度的应该

是汪灌等人。据吕祖谦记载:

异时或以义役为请, 有司方持之, 而闾里稍相

与约, 上不违县官律令, 而下以全其族党之欢, 其意

美甚, 然合散作辍, 靡克坚定, 以予耳目所及, 言之

久而不败者, 独金华西山为然。是乡也, 盖有人焉,

其姓名字曰汪灌庆衍, 阙基创而纪纲之者也。始君

以役之病民, 聚大姓谋曰: 吾乡之人, 非父兄则子

弟, 顾哄于役, 隳恩弛义, 为耆老羞, 职是嚣竞者, 追

胥科繇之惮耳。率为里正一岁, 长短相覆, 亡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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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万。吾侪盍自实其赀为三等, 定着役之差次于

籍, 众裒金以畀当役者 , 役之先后, 视其籍金之多寡

视其等, 他日户有升降, 则告于众而进退之焉。名

虽役, 而实仰给于众, 尚何惮? 众杂然称善, 即日立

要束, 无违者。既又以裒金之烦也, 则众割田百亩,

庾之约成, 登其书于县, 而各藏其副于家。岁三月,

乡众咸会, 击豕酾酒, 旧里正以田授新里正, 成礼而

退, 自绍兴己巳迄于今, 几三十年, 西山役讼, 不至

于公门。

从吕氏记述中, 我们可知汪灌等人实行的义役制

度的主要内容。首先, 他们计算出里正应役一年

的花费大约要 300 贯钱; 其次, 根据各自家产的

厚薄分为三等, 确定差役的顺序, 并记录在差役

簿上, 如果以后户等有升降, 则根据实际情况更

改应役顺序; 再次, 他们共捐出 100 亩田作为资

助里正差役的公共田产, 并制定规约, 呈送县衙

备案, 每人各保存一份副本。每年三月, 本乡人

集合在一起, 举行新旧里正的交接仪式。由此看

出, 汪灌等人推行的义役主要有两项内容: 自行

排役与义役田制度。

绍兴十九年金华县西山乡义役田产的确立,

标志着宋代共有产权结构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换言之, 由于宋朝承担乡役者多是被朝廷强制当

役, 为当地民众提供部分公共产品, 而朝廷又罕

有支付相应报酬的, 应役者因自己必须蒙受巨大

的经济损失, 或者无人愿意当役, 或者借此侵渔

百姓, 由此造成困扰民众与朝廷的一大社会问

题。在官方无法有效处理的情况下, 地方精英、

乡族势力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等种种因素的考量,

共同捐助私田或出钱买田给当役者经营, 获取收

益作为其承担差役的经济补偿, 从而形成义役田

产这一新的产权形式。

二 宋代义役田庄的产权分析

1.义役田产的来源与所有权

作为宋代共有产权中的一种新形式, 义役田

庄的来源与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以及

处置权、继承权等权利束都跟民田与官田不同。

本文从各种文献中挑选了 34 个记载相对清晰的

例子进行分析, 其中两浙路有 25 例, 江西路 2

例, 江东路 5 例, 福建路 2 例。

从产权来源看, 义役田产主要来自这几个方

面: 第一, 社会集体捐助, 或者直接捐田, 或者集

资买田。如两浙路金华县西山乡汪灌等大姓捐

私田一百亩, 以补偿当役里正; 乾淳之际, 同县的

金纯孝 割膏腴为义役倡 ; 淳祐初年, 两浙路

衢州开化县张震龙、叶谦等 裒金市田 为义

役。 此类有 20 例, 占总数 34 例的58. 8%。第

二, 个人出资购买。如嘉定六年至八年( 1213~

1215 年) 宋钧知严州时, 捐官俸买田为催科义

庄, 以便役者0; ¼淳熙七年( 1180 年) , 孙逢吉为

江西路袁州萍乡县令, 对/邑之西北0的民户/与

钱市田, 教之义役0。½ 这类有 2 例, 占总数的

5. 9% 。第三, 由地方官员介入, 动用政府权力,

按民户资产摊派资金以购买义役田产。如嘉定

十五年( 1222 年) , 赵必愿为福建路崇安县知县,

/ 力主义役之法, 乡选善士, 任以推排, 入资买田

助役, 则勉有产之家有感化者, 出己田以倡0; ¾

端平三年( 1236 年) , 杨瑾知两浙路平江府华亭

县, / 纠钱置产0, 建立义役田庄; ¿大约在咸淳六

年( 1270 年) , 王宝章知台州, / 劝谕上户, 各出田

供长役之费, 每都不过二百亩0。À 这类有 7 例,

占总数的20. 6%。第四, 由社会集体捐助购田,

再以官田补充。如两浙路镇江府金坛县游仙乡

二十一都的义役田产, 先是由吕宗恪等人捐钱购

买, 其后由官府将没官田拨入充做义役田; Á嘉

定十一年( 1218 年) , 陆子遹在江东路建康府溧

阳县推行义役, 劝民捐田或粟为义役, / 不能者以

官产代充0。�lu 这类有 2 例, 占总数的5. 9%。此

外, 还有 3 例义役田产来源不明, 占总数的

8. 8% 。

在所有权方面, 义役田一般属于承担相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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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的群体, 一般以/乡0或者/都0为单位¹。如绍

兴十九年, 两浙路婺州金华县西山乡汪灌提倡义

役, / 众割田百亩0, 则其义役田属于西山乡役户。

乾道五年( 1169 年) 五月, 两浙路/处州松阳县有

一两都自相要约, 各出田谷, 以助役户, 永为义

产0。º 淳祐年间( 1241~ 1252 年) , 赵亥/以旧日

入役之租, 岁积月累, 买田置庄, 与众共之0。»

淳祐四年( 1244 年) 九月, 两浙路台州黄岩县太

平乡新置义役田二百亩, / 官不得预, 民不得取,

殆类天造地设, 别有一种闲田0。¼ 这形象地说

明了义役田作为共有产权或者集体产权的特性。

不过, 也有些义役田的所有权有所不同, 如杨瑾

知两浙路平江府华亭县时, 推行义役, / 纠钱置

产, 永蠲苗税, 名曰官田0, 则明确将义役田归为

官府所有。½ 嘉熙元年( 1237 年) , 两浙路平江府

常熟县九乡五十都一共有义役田地/五万五百二

十二亩一角五十八步五尺五寸0, / 其田并系常平

物业0。就是说, 常熟县的义役田归两浙路常平

司所有。这样做的目的, 主要是防范各都/役首0

/破坏义役, 掩取田租0的行为。¾ 由此观之, 义

役田产的所有权具有不确定性, 因为共有制产权

或者集体产权是没有具体的产权主体的。

2.义役田的经营权、处置权及其他

义役大都是以/乡0或者/都0为单位, 对义役

田的经营权及处置权,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办法

与特点, 主要有下列几种。

( 1) 将义役田直接交给役户自行生产经营。

上文提到绍兴十九年汪灌建立完整的义役制度,

把义役田交给当役之户生产经营, 每年三月举行

仪式, / 旧里正以田授新里正0。淳熙年间, 朱熹

为浙东路提举常平使, 巡历绍兴府山阴县时, 了

解到山阴县推行义役, 官府劝谕民众/各出义田

均给保正、户长, 各有亩数, 具载砧基0。¿ 这也

是将义役田直接拨给当役之户自行经营。据嘉

定三年( 1210 年) 二月张攀所作5归政乡义役记6

之记载, 嘉定三年前后, 常熟县归政乡/里正久阙

人0, 本乡望族葛观倡导义役, / 于是, 载盟凡一十

七人, 得田四百三十有八亩, 岁计所收三百斛, 捐

产者计其赀, 受输者董其事, 以岁之入赡岁之费,

使里无阙政, 家无失业, 人无竞心, 行之当时, 而

公施之后日而便0。À 即捐田者有 17 人, 捐田数

量是根据自己的资产多少决定的。这种办法相

对简单, 只由当役者自己经营。

( 2) 由专人经管义役田的出租与收入, 统筹

支付当役户的费用。这种方式适合于义役田数

量比较多的情况, 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有官府介

入。一般掌管人称为/役首0或者/措置0, 还有监

察者, 称为/机察0( 见下文)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嘉熙年间常熟县的义役田庄。据嘉熙二年( 1238

年) 刘宰5义役记6记载, 常熟县义役庄的产权管

理机制是:

  其都之甚大者什之率, 义田以供役之费, 建义

庄以储田之入。田有砧基, 庄有规约, 选属都之贤

者、能者, 曰措置, 以提其纲 ; 曰机察, 以纠其弊, 稽

凡费之入于邑者几何, 而使吏不得纵给, 凡田之系

于版帐者几何, 而使官不得逞。贵戚之家, 毋以声

势免, 佛老之役, 毋以香火辞。产业所隶, 毋得以室

庐而占诿。Á

换而言之, 其一, 所有的有产者都必须拨出一定

数量的田产充当义役田, 不管是有声势的/贵戚

之家0, 还是声称要维护本处香火的寺院、道观;

其二, 义役田另立砧基簿; 其三, 义役田由专人掌

管, 挑选本都/贤者、能者0, 义役庄的掌管者称为

/措置0, 监察者称为/机察0; 其四, 有相应的规章

制度管理义役田产收入的分配与使用、义役田产

的交易等。其管理制度是根据嘉熙元年八月尚

书省下发给常熟县的5义役省札6 �lu制定的, 具体

内容如下:

其一, 登记常熟县义役田产的总数量以及总

收入: / 本县九乡五十都, 今管义役田地共五万五

百二十二亩一角五十八步五尺五寸, 岁收租米麦

共二万四千九百九十八石六斗四升一合一勺。0

其二, 规定常熟县义役田产收入的分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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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办法: / 随都分大小, 分拨与保正长, 听其任便收

支, 以助役费, 有余不足, 官司更不复干预。0

其三, 明确规定常熟县义役田产的产权性质

以及产权权利: / 其田并系常平物业, 不许公私典

卖, 亦不许移易转换。违者, 按法坐罪, 业还义役

庄, 钱没官。其助田之家, 将来富者不加增, 贫者

不许取, 入仕而免役者不给, 还有家道倍进, 乐然

添助者听, 有骤富而素不助田者量助0; / 今来见

管义田, 日后盖不许奸民献纳, 官司亦不当收受。

有献纳者, 则将其人根究, 重寘于法0。我们应该

注意到, 这是一个民助而所有权为官有的例子。

其四, 蠲除吏胥强加给乡役人的各种额外负

担, 如有违者, 允许/役人与机察纠率众户, 经县

及经上司理诉, 痛与究治0。

其五, 建立严格的产权交易监督制度。/本

县今将各都新排经界田籍备录一本, 印押交付机

察谨密收藏。每遇人户典卖田产, 并许具状, 经

县陈乞, 送下机察, 仰置簿打号, 发下保正。役主

内系起催夏税以后入状者, 即责付新苗, 保长内

系起催秋苗以后, 即责付新税。保长令取责契照

及两家砧基, 点对保明, 类申机察, 机察类申本

县, 送乡戛局, 参对官籍移割。其诡名寄产者, 缴

回元状, 不许容情相与为欺。违者, 一例坐罪。

务要户籍常清, 保长可无陪纳之患0。因为役人

当役时间的长短是根据户等高低来排定的, 而户

等高低的主要依据就是资产多寡, 所以南宋官府

要求在交易双方的砧基簿上注明产权交易情况,

以便及时反映因资产增减而引起的户等变化, 同

时差役的种类与时间也要据此作出调整。

其六, 制定明确的赋税过割管理制度: / 本县

自十二月初一日以后受移割夏税状, 止正月十五

日终, 自六月初一日以后受移割秋苗状, 止六月

终, 限满更不受理。0

其七, 建立义役田产的储备与特别资助制度。

/本县各都保正长, 虽已分拨田租以充役费, 而其

间穷窄都分, 或遇水旱,则役户必难支吾。今将诸

郡率到官民户余剩助役钱及拘到端平二年三年不

差苗长旧义役米钱, 并本县拨到官钱共二万二千

三百贯文官会, 约可买田八百余亩, 可得租米六百

余石, 别项桩积, 于桩积米内斟酌均拨, 支付役户,

以助其用, 申县照会。如宽都偶遇水旱特甚, 委

是费力, 亦与量行给助。如官司忽以借免为由,

干预钱米, 不许提督容情应副。0

( 3) 设立义庄经营义役田, 收入除去支付给

役户的费用之外, 盈余用于购买田产, 然后逐渐

将义役田的原有田产归还捐赠者。这种产权经

营方式意在使产权增值, 使其作用更有可持续

性。如两浙路台州黄岩县, 自嘉定五年 ( 1212

年) 知县陈汶开始创立义役, / 然法犹未备0; 淳祐

九年( 1249 年) , 知县王华甫/始因旧法更新之,

约计产百贯, 乃鸠田一亩, 且约能节贮, 其余以别

置田, 大都及三百亩, 中二百亩, 下百五十亩, 其

入足以当元鸠之数, 即还所鸠0。¹ 两浙路镇江

府金坛县二十三都在宝庆二年 ( 1226 年) 由蒋

拱、蒋雄飞等人捐私田倡导义役, 绍定二年( 1229

年) 建成义役庄, / 岁取其赢以买公田, 公田有赢,

则欲尽归田之出于私家者0。º 咸淳年间台州知

州王宝璋也实行类似的做法。其具体内容如下:

  劝谕上户各出田供长役之费, 每都不过二百

亩, 而其费有余, 即以花利余钱众买役田。众置之

田既及初约之数, 即以元助之田拨还元助之户, 今

已成就处名矣, 遂得役户不失元田、不费分文, 而役

事自有义役庄田雇募长役, 人户并不知有役事之

扰。»

这是一种三全其美的办法, 使官府、役户、义

役田的捐赠者都比较满意。也就是说, 官府通过

制定产权规则、规定役户与义役田捐赠者所享受

的各种产权权利与义务, 间接向民众提供了公共

产品, 也间接向役户提供了一定的产权补偿。而

役户代表官府向民众提供了公共产品, 并从义役

田产获得收益, 从而间接获得官府的报酬。就一

般的有产民户而言, 他们分割了自己的部分田

产, 相当于自己享受公共产品付出的购买价格。

更为难得的是, 有些义役庄经过多年经营, 在不

影响支付当役人费用的情况下, 将结余收益用来

继续购买田产, 在购买的田产数量超过原捐赠义

役田的总数量时, 逐渐把原来捐赠的义役田退还

给原主。

在义役田产占有权或使用权的转换方面, 每

次更换差役人, 就把义役田交给新当役户经营,

获取收益, 作为差役的补偿, 直到下一轮差役人

当差交接为止。如前文提到汪灌推行的义役法,

在每年的三月举行仪式, / 旧里正以田授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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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0, 这主要应该是田地契约的移交。在交易权

或处置权方面, 上文提到, 一般只允许买进田产

补充义役田, 不允许把义役田拿去出卖、典当、质

押与献纳官府。

三 义役田制度的影响

从其实施效果来看, 义役田确实在一定时期

内能够发挥给予当役人经济补偿的作用, 激发了

役户承担职役的积极性, 平息了原来由于职役纷

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但是, 由于其本身产

权主体的不确定性, 最终导致义役田的流失。

1.义役田的经济激励作用

首先, 从义役田的经济绩效来看, 义役田的

收成一般不错, 有相对的稳定性, 役人也相应地

有了稳定的职役补偿, 对义役的实施具有直接的

经济激励作用, / 其利甚博0¹。如常州某县归政

乡, 有义役田 438 亩, / 岁所收 300 斛( 即石) 0,

/ 以岁之入赡岁之费0, 300 石的粮食折算成时价

当有 1350 贯左右º, 可以满足本乡里正的职役

费用。» 嘉熙元年, 常熟县一共有义役田地五万

五百二十余亩, 岁收租米麦约二万五千石, ¼另

有/羸田八百余亩, 岁入米六百余石0。½ 定海县

灵岩有义役庄, 管内有/田三十五亩三十九步半,

租米四十九石五斗六升0。¾ 正是这些稳定的义

役田收入为义役的实施提供了保障。所以马伯

良( Brian E. M cKnight ) 、何高济等学者都认为,

义役的核心就是义役田。¿ 义役田的存在保证

和维护了义役制度的正常运行。

其次, 由于义役田本身具有增值作用, 义役

田的管理者们正是利用这一点, 通过合理经营,

使得义役田增值, 以义役田获得的盈余去购买更

多的田产, 然后归还义役田捐赠者的田产。如上

文提到的淳祐九年( 1249 年) 担任台州黄岩县知

县的王华甫、两浙路镇江府金坛县二十三都的蒋

拱、蒋雄飞以及咸淳年间担任台州知州的王宝璋

等人的做法即属此类。这是有利于官府( 或者义

役田管理者) 、役户和义役田捐赠者三方之美事。

淳祐年间, 两浙路台州黄岩县的赵处温/割田为

义役, 岁课其入买田0, À其做法也跟上述例子类

似。

2.义役田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正是有了义役田提供的稳定的经济来源, 义

役能够顺利实施, 平息了原来存在的职役纠纷,

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如南宋孝宗在全国推

行义役法, 江东路德兴县的望族董琦/首出田粟

倡之, 事以时定, 里人赖之0; Á淳熙年间, 两浙东

路绍兴府山阴县( 今浙江山阴) 实行义役后, / 当

役之户既有义田可收, 自然乐于充应, 不至甚相

纠讦0; �lu淳熙七年( 1180 年) , 江东路徽州婺源县

( 今江西婺源) 在知县周师清劝说第二都/一乡之

望0者李缯/聚田百亩0推行义役之后, / 士者安于

士, 农者安于农, 熙熙而乐, 恂恂而和, 其效之易

见如此0; �lv上文提到的常州归政乡/得田四百三

十有八亩0实施义役后, / 里无阙政, 家无失业, 人

无竞心, 行之当时, 而公施之后日而便, 盖一举而

二美, 具抑义矣0; �lw嘉定七年, 赵必愿在崇安县

劝勉有产之家/出己田以倡0义役后, / 上下便

之0; �lx袁甫也曾追忆乾道年间实施/以田助役,

自主排役0的义役后, 处州各县/有协比辑睦之

风, 无乖争斗讼之俗, 当时皆称为利民0; �ly 两浙

路嘉兴府嘉兴县陶宣义/创义役, 弭争端0。�lz 因

此, 在一些士大夫看来, 义役也蕴涵了儒家/行仁

义0之理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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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以义役田为基础的义役制度由于得到

朝廷、官僚集团、乡村士绅望族与下层民户的支

持, 已经成为南宋政治体系的新规则之一。乾道

七年( 1171 年) , 孝宗接受范成大的建议, 在全国

推行义役法, 至淳熙五年( 1178 年) , 义役成为监

司考核州县官政绩的一个内容; 庆元二年( 1196

年) , 包括义役法在内的5役法撮要6开始编修, 至

庆元五年修成; ¹宁宗、度宗以及瀛国公都在不

同层面再次制定、实施义役( 或者义役田) 法。º

从这些史料看, 作为一种役法, 义役已经嵌入宋

代国家制度里面, 诚如胡太初所言, / 今在在州

县, 多是义役0» ; 义役田也作为一种新的产权制

度, 成为南宋土地制度的组成部分。

3.义役田的流失

由于产权主体的相对不确定性, 义役田容易

被当役者侵占为私田, 如常州有/役首欲擅其利,

故自破坏义役, 掩取田租0, 或者/又虑人告发, 则

或献纳本县板帐库, 或献纳常平司, 旋即诡名请

佃, 量纳租钱0。¼ 吴潜也指出, 庆元府在乾道五

年至宝祐五年( 1169~ 1257 年) 实施义役时, 义

役田被役户与役首/货卖结拆0。½即便是义役实

施较好的处州, 也有/上户并吞义役之田0, 导致

义役被破坏; 或者是/役首不公额外敷率, 众户交

怨收取元产0。这就是因为众役户认为义役田是

集体所有, 只要所有者认为义役田不能起到资助

义役的作用了, 他们就有权利收回原来捐赠的田

产。¾ 由于义役田遭到破坏, 义役没有了经济来

源与支持, 也随之被破坏。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 义役田是南宋时期出现的一种新

型的共有土地制度, 为义役的实施提供了稳定的

经济基础。义役最早由婺州金华县长仙乡十一

役户于绍兴十二年提出, 而完整的义役是由汪灌

等人提出来的。义役田最早出现在绍兴十九年

汪灌等人的家乡))) 两浙路婺州金华县西山乡。

作为一种共有土地, 义役田的来源、所有权、经营

权、转让权等权力束都有自身的特色, 是宋代经

济领域的一个新内容。义役田也体现出产权的

一般特性, 即具有经济激励作用, 对于稳定南宋

时期的统治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

其本身存在产权主体不明的缺陷, 使得义役田容

易被非法侵占, 从而导致义役也随之遭到破坏。

就目前流行的/国家 ) 社会0研究范式而言,

宋朝义役之施行, 分明可见在/国家0( 专制王朝)

的强势话语指导下, / 社会0根本难以立足或存

在, 抑或只能在/国家0强势的指导下存在。/社

会0内部, 也往往须有来自于/国家0的力量, 才可

比较长久地持续发展。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

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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